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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组织工作规范性文件〔重新公布〕

▲

深圳市党政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实施办法
注1

（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2001 年 4月 4日印发，

深组通〔2001〕10 号）

第一条　为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增强选人用人准确性，防止用人失

察，提高干部的任职能力，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注2（中发

〔1995〕4号）和有关政策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区党政机关，列入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中除选举产生或

人大决定任命之外新提任的副处以上干部和科级领导干部，均实行任职试用期制

度。

第三条　干部任职试用期为一年，从任职通知颁发之日起计算。

第四条　干部在试用期间，履行试用职务的职责，享受相应待遇。

第五条　试用期间须参加由组织人事部门安排的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第六条　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领导干部试用

期间的管理和监督职责。组织人事部门要定期联系试用期干部，帮助干部提高对岗

位的适应能力和工作水平。

第七条　干部在试用期间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或有违纪违法行为，不宜继续试用

的，提前结束试用期，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试用期满时，进行组织考核。考核采取本人述职、民意测评、单位党

委（党组）鉴定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的办法。

试用干部本人应总结自己在试用期间履行职责的表现，向单位党委（党组）提

交书面述职报告。

民意测评工作按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单位领导的测评

由本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内设处（科）室的领导测评原则上由其本人所在处

（科）室的工作人员参加，到会率 80％以上有效。民意测评票有“称职、基本称职、

不称职”三种选项。

单位党委（党组）依据试用干部表现作出鉴定，填写干部试用期鉴定表，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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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权限报上级组织人事部门。

民意测评中“不称职”票数低于到会人数三分之一，单位鉴定结论为“胜任”

的，组织人事部门不再进行考察谈话，可直接做出考核合格的结论。

民意测评中“不称职”票数达到或超过到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或者单位鉴定“不

胜任”的，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考察谈话，并依据本人述职情况、单位鉴定结果、

民意测评结果和考察谈话情况，做出试用干部的考核结论。

第九条　干部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办理正式任职手续。试用期计入任职

时间。

第十条　试用考核基本合格，由组织人事部门安排提高培训，弥补素质能力缺

陷。

第十一条　干部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免去干部的试

用职务，按试用前的职级另行安排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注1　本办法由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与深圳市人事局联合发布。

注2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已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替代，本

办法的内容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


